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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聯 社 11 3 年 度 常 年 代 表 大 會  
台 灣 金 融 聯 誼 會 全 體 會 員 大 會  主席致詞 
資金緊急相互支援組織參加社全體會議 

麥勝剛  

 

各位長官、各位貴賓、各位理監事、各位代表先生及改制銀行代表，大

家好。 

本聯社今天同時召開 113 年度常年代表大會、台灣金融聯誼會全體會員

大會及資金緊急相互支援組織參加社全體會議，承蒙各位長官、各位貴賓在

百忙中撥冗蒞臨指導，各位理監事、各位代表先生及改制銀行代表準時出席，

勝剛謹致最誠摯的謝意。 

首先，報告全體信用合作社及 5 家改制銀行業務概況： 

截至 112 年 12 月底，全國信用合作社家數為 23 家，存款總餘額為 8,617

億元，較 111 年底之 8,277 億元增加 340 億元或 4.11%；其中活期性存款佔總

存款之比率為 44.28%，較上年底之 45.67%減少 1.39%。 

放款業務方面，112 年底放款總餘額 6,054 億元，較上年底之 5,775 億元

增加 279 億元或 4.83％；112 年底之平均存放比率為 65.18％，較 111 年底之

64.71％增加 0.47％。逾放比率 0.08%，與 111 年底相同。至於盈餘方面，全

體盈餘總額為 35.11 億餘元。 

至於改制銀行部分，112 年 12 月底 5 家改制銀行的存款總餘額為 1 兆

3,644 億元，放款總餘額 1 兆 335 億元，平均存放比率 75.79％，稅前盈餘則

為 78.1 億餘元。 

本聯社各項工作賡續進行，關於 1 年來的工作情形，已依據年度計畫檢

討執行績效，提出詳細的事業報告書以供各位先進參閱指正外，其中重大事 
 

＊麥勝 剛 現 任 中 華 民 國 信 用 合 作 社 聯 合 社 理 事 主 席、台 灣 金 融 聯 誼 會 會 長 與 淡 水 一 信 理 事

主 席 。  

＊＊本文係 113 年 4 月 18 日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113 年度常年代表大會、台灣金融聯誼

會全體會員大會暨資金緊急相互支援組織參加社全體會議致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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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已彙整刊登於 159 期「信用合作」季刊之「一年來的回顧與展望」一文，

謹就近日重大事項提出補充報告，分述如下： 

第一、協助各社據點設置，落實在地金融服務 

爭取金管會協調內政部修正「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關於住宅區

增設金融分支機構面臨道路寬度之限制規定。獲內政部採納修正發布「都市

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條文，放寬住宅區設置金融業分支機構之道

路寬度限制，完整偏鄉地區必需之金融服務，跨部會落實普惠金融政策。 

第二、賡續配合金管會主管法規簡化相關作業 

自 109 年 6 月起配合金管會法規檢索系統中相關行政函令分階段滾動式

檢討作業，就該會提供檢討之函令，彙整各社建議意見，送請法規編修小組

委員會議審議，並配合需要編製問答集，提專案研究委員會及理事社務會議

討論後，函報金管會，提供各社參考。112 年度共完成 96 則函令之檢討及配

套措施。 

第三、協助各社遵循法規規範，修訂章程準則範例 

配合民法修正調降成年年齡為十八歲等，修正「信用合作社章程準則範

例」關於社員資格條件規定，報奉金管會備查，以利各社修訂章程辦理社員

入社時遵循。 

第四、配合研修風險權數計算，覈實反映風險 

配合金管會研議修正「信用合作社採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簡易標準法自

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案，邀集熟稔該計算方法之主管

機關及信合社代表人員就各社所提修正意見，研提相關修正具體建議呈報金

管會參考，以合理呈現各社資本適足率及風險狀況。嗣奉金管會函請本聯社

協助調查各社資本適足率變動情形及建議意見報會，刻正辦理中。 

第五、順應數位金融發展，提升資安防護 

援例洽接資安公司，協助各社以優惠價格共同採購，辦理資訊安全評估

作業、教育訓練暨後續因應事宜；引導全體信用合作社善加運用「金融資安

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F-ISAC)金融資安聯防體系，接收多元資安情資。此

外，參據銀行公會版本，訂定「信用合作社資通安全防護基準」(含南資社管

理範本)，爭取部分條文(第 4 條第 5、11 款)適用緩衝期等並辦理說明會，以

協助各社強化資安防護能力，持續穩健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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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協助各社重返信保基金，實現普惠金融 

信保基金為偕同信合社共同協助中小型及微型企業取得融資，特修訂「信

用合作社捐助款計算方案」，提供信合社更佳友善優惠之捐助款計算方案，有

助信合社重新評估加入信保機制。累計新增 7 社與信保基金完成簽約，成為

該基金簽約金融機構(共計 12 社加入信保基金)，信保基金亦調高該基金存放

加入之信合社存款上限為該社前一年底淨值之 3％，以充實貸放資金，協助

該社善盡普惠金融責任。 

第七、加入國家打詐隊，共同防護民眾財產 

精進網銀及行動 APP 警示效果措施，增加防詐提醒或警語、提醒單日同

一帳戶多筆相同交易。協助各社配合加入警政署「金融資料調閱暨聯防通報

電子化平臺」，並於 112 年 9 月 25 日全面上線。配合法務部訂頒「洗錢防制

法第 15 條之 2 第 6 項授權帳戶帳號之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

協助各社爭取合理時程辦理相關配套措施。112 年度信合社臨櫃關懷成功攔

阻詐騙累計共攔阻 113 件，攔阻金額達約 11,407 萬元。 

第八、持續配合宣導金融知識訓練與相關活動 

本聯社與銀行公會配合金管會持續辦理金融講師之培訓課程暨充電研討

會等，並均攤費用；賡續提供培訓師資費用及贈品，由各社配合銀行局辦理

「走入校園與社區金融知識宣導活動」;繼續配合代表捐助金融總會獎助學金

新臺幣壹佰萬元。 

第九、協助行銷信合社，提升曝光度 

為延續 111 年度拍攝信合社形象微電影－「我的預知老爸」之宣傳話題

性，112 年度接續舉辦「認識信用合作社徵文比賽」，偕同全體 23 家信用合

作社協辦，邀集信用合作社員工及民眾等共同激盪創意，創作出最具代表「信

用合作社」精神與形象之文字，總計收到 764 份投稿，頒發 103 個獎項(含參

加獎)。本(113)年度將續辦手機攝影比賽，持續透過行銷活動，廣納年輕社員

並提升員工認同感。 

第十、代表合作社團及改制銀行當選合庫金控董事，修訂合作社團及各

社輪任合庫銀行董事機制 

修訂合作社團代表輪任合庫銀行董事機制，順利完成代表合作社團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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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銀行當選合庫金控第五屆董事、續任合庫銀行第八屆常務董事，以維護合

作社界權益，共同承擔與該公司的緊密關係。 

第十一、爭取各社得以承辦各項業務並協助因應法規修訂相關法案範本

(參考版)。列舉如下：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相關研商事宜 

(二)協助金管會宣導金融知識、採購宣傳品、講師新訓及回訓工作 

(三)參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宣導 

(四)協助各社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子法 

(五)研訂各種金融業務定型化契約(含應記載、不得記載及 範本) 

(六)修訂「信用合作社理事監事及社員代表費用支給標準」 

(七)修訂「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社員社授信規範」 

(八)建議修正「信用合作社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增修附錄「疑

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信用合作社適用）」 

(九)建議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十)研議修正信用合作社建築業貸款限額指標 

(十一)協調轉存款事宜 

(十二)時派員參加金管會舉辦之「信用合作社總經理業務聯繫會議」及「縣

市政府主管機關業務研習班」 

(十三)配合金融總會至各地辦理園遊會公益活動 

最重要的是扮演與主管機關之間的溝通橋樑。 

面對銀行及純網銀各方競爭，近年來信合社的業績及盈餘均能保持穩步

成長，憑藉著是我們從不間斷的努力，此外近年來基於加強資訊安全及金融

安定韌性，金管會要求金融機構設置資安長，及訂定資通安全防護基準暨推

動資安監控聯防機制等相關措施，信合社不論是人才的招攬或設備費用負擔

等均面臨極大壓力，宜及早規劃因應，俾得永續經營。 

這一年來同樣要感謝金管會長官之協助與指導，還有合庫銀行的輔導與

合作，讓我們信合社更加穩定經營，再次感謝。 

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業務昌隆。謝謝！ 

 


